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

九十六學年度第六次院務會議記錄
1、 開會時間：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二十日（週三 ）
二、開會地點：雲起樓302會議室

三、出席人員：王漢國主任、王祖龍老師、李元和主任、吳慧敏老師、呂龍潭老師、林大森主任、段昌國主任、姜新立主任、張錦隆老師、陳憶芬老師、曾柔鶯主任、張國慶老師

四、主    席：王院長石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邱雅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請假人員：朱春生老師、李杰憲老師、林碩斌老師、范國清主任

五、主席報告：下禮拜學校就開學了，在開學前勞駕各位非常感謝也非常很不好意思，先跟大家報告本院的動態，本院政治學系這個學期郭冠廷老師轉任嘉義的大同技術學院，嘉義的大同技術學院的前身為大同商專，這個學校的董事會很欣賞郭老師，所以郭老師在寒假時就辦離職。

第二個就是未來系，未來系的系主任原由我暫代。本學期段昌國主任從宜蘭大學人文學院退休，來本校擔任未來學系系主任，段老師在學術及行政各方面經驗非常的豐富，請大家歡迎他。

關於評鑑有幾項報告：

（一）學校要求，希望每一個系都努力去準備，每個系都針對評鑑主要五點，教育目標、教育宗旨、課程安排、師資的研究成果、發表文章及學務方面的畢業生的表現總共五項。針對這五項，學校每次在開主管會報時，校長一再地提醒大家，強調我們接受評鑑的重要性，希望本院每個系都能夠通過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，我們今天就是特別在這裡談到有關內部評鑑的實施辦法，提請大家審議。

（二）想跟各位特別強調的，課程架構外審事宜，學校希望在3月20號以前，將課程更完整的規劃，討論必修選修的著重點，與該學系的教育宗旨、教學目標是否有契合，如果都有，那麼就合乎評鑑的第一點。

（三）學校希望每個學系的專任老師都能夠積極做研究，積極發表文章，刊登在學術刊物，尤其是國際性的期刊，而學校對於參加學術性期刊有也一定的獎勵，例如刊登於SSCI，SSCI，學校就會頒發獎金五萬，刊登TSSCI，獎金一萬，學校希望各學系的主任、所長、老師大家都能夠齊頭並進，且積極推廣各學系學生讀書會的成立，將研究風氣帶起來，以奠定本校學術聲望。
六、報告事項：

上次決議事項

本院經濟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則修正案（9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）。

本院經濟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則修正案（96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）。

本院經濟學系學士班招收輔系學生辦法修正案。
本院未來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則修正案（94、9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）。
本院社會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案。
本院社會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則修正案（96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）。
本院社會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則修正案（96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）。
本院社會學系學士班招收雙主修學生辦法。
本院社會學系學士班招輔系學生辦法。
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案。
七、討論提案：
提案一：本院經濟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，提請審議。（經濟學系提案）

說  明：詳如附件一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
提案二：本院管理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，提請審議。（管理學系提案）
說  明：詳如附件二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
提案三：本院傳播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，提請審議。（傳播學系提案）
說  明：詳如附件三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
提案四：本院政治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，提請審議。（政治學系提案）
說  明：詳如附件四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
提案五：本院社會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，提請審議。（社會學系提案）

說  明：詳如附件五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
提案六：本院公共事務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，提請審議。（公共事務學系提案）
說  明：詳如附件六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
提案七：本院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，提請審議。（學習與數位學系提案）
說  明：詳如附件七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
提案八：本院未來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，提請審議。（未來學系提案）

說  明：詳如附件八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
提案九：本院院訊版面編排內容，提請審議。（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提案）
說  明：刊物內容主要讓大家了解本院各學系的動態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
七、臨時動議：

一、財務金融學系97學年度開始招生，目前籌備主任為曾柔鶯老師，請選出籌備委員。
決議：籌備主任：曾柔鶯主任、籌備委員：王石番院長、李元和主任、施順意老師、呂龍潭老師。
二、本院三月份要召開第一屆佛光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：慶祝本院成立，原訂三月十一日召開，不知各學系的稿子是否準備完善。
決議：三月份太趕，改為四月至五月，請調查各學系研討會日期後再訂，授權由院長自訂。
八、散    會

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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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

97年1月15日系務會議通過
97年2月20日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依據本校學門評鑑辦法及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，建立一完善之內部評鑑制度，協助系所之發展，以增進辦學績效，並提升教育品質，進而達成教育目標，特訂定經濟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內部評鑑實施辦法。(以下簡稱本辦法)
第二條  本系評鑑委員會，由系主任 (兼召集人)為當然委員，另由系務會議推選助理教授以上（含）兩位委員共同組成，委員任期至完成該次評鑑工作為止。
第三條  本系內部評鑑項目包括：
1.目標、特色與自我改善。
2.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。
3.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。
4.研究與專業表現。
5.畢業生表現。
第四條  本系內部評鑑程序：
1.依照內部評鑑時程表逐步追蹤改進。

2.委員需定期召開小組會議，討論追蹤評鑑改進事項，並且依照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撰寫辦理情形。

3.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每三個月追蹤考評一次，並於3、6、9、12月中前提社科院院務會議討論後，3、6、9、12月底前報教務處彙整後提交行政會議討論。
第五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提報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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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學系（所）內部評鑑實施辦法

97年1月23日系務會議通過
97年2月20日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依據本校學門評鑑辦法及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，建立一完善之內部評鑑制度，協助系所之發展，以增進辦學績效，並提升教育品質，進而達成教育目標，特訂定本系內部評鑑實行辦法。(以下簡稱本辦法)
第二條  系（所）評鑑委員會，由系主任（所長）(兼召集人)為當然委員，另由系（所）務會議推選助理教授以上（含）至少兩位委員共同組成，委員任期至完成該次評鑑工作為止。
第三條  本系內部評鑑項目包括：
1.目標、特色與自我改善。
2.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。
3.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。
4.研究與專業表現。
5.畢業生表現。
第四條  本系內部評鑑程序：
1.依照內部評鑑時程表逐步追蹤改進。

2.委員需定期召開小組會議，討論追蹤評鑑改進事項，並且依照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撰寫辦理情形。

3. 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每三個月追蹤考評一次，並於3、6、9、12月中前提社科院院務會議討論後，3、6、9、12月底前報教務處彙整後提交行政會議討論。
第五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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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播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

97年1月24日經系務會議通過
97年2月20日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依據本校學門評鑑辦法及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，建立一完善之內部評鑑制度，協助系所之發展，以增進辦學績效，並提升教育品質，進而達成教育目標，特訂定本系內部評鑑實行辦法。(以下簡稱本辦法)
第二條  系評鑑委員會，由系主任 (兼召集人)為當然委員，另由系務會議推選助理教授以上（含）二位以上委員共同組成，委員任期至完成該次評鑑工作為止。
第三條  本系內部評鑑項目包括：
1.目標、特色與自我改善。
2.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。
3.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。
4.研究與專業表現。
5.畢業生表現。
第四條  本系內部評鑑程序：
1.依照內部評鑑時程表逐步追蹤改進。

2.委員需定期召開小組會議，討論追蹤評鑑改進事項，並且依照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撰寫辦理情形。

3. 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每三個月追蹤考評一次，並於3、6、9、12月中前提社科院院務會議討論後，3、6、9、12月底前報教務處彙整後提交行政會議討論。
第五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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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

97年01月18日經系務會議通過
97年2月20日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依據本校學門評鑑辦法及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，建立一完善之內部評鑑制度，協助系所之發展，以增進辦學績效，並提升教育品質，進而達成教育目標，特訂定本系內部評鑑實行辦法。(以下簡稱本辦法)
第二條  系評鑑委員會，由系主任兼召集人為當然委員，另由系務會議推選助理教授以上（含）兩位委員共同組成，委員任期至完成該次評鑑工作為止。
第三條  本系內部評鑑項目包括：
1.目標、特色與自我改善。
2.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。
3.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。
4.研究與專業表現。
5.畢業生表現。
第四條  本系內部評鑑程序：
1.依照內部評鑑時程表逐步追蹤改進。

2.委員需定期召開小組會議，討論追蹤評鑑改進事項，並且依照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撰寫辦理情形。

3. 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每三個月追蹤考評一次，並於3、6、9、12月中前提社科院院務會議討論後，3、6、9、12月底前報教務處彙整後提交行政會議討論。
第五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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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

97年01月4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
97年2月20日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依據本校學門評鑑辦法及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，建立一完善之內部評鑑制度，協助系所之發展，以增進辦學績效，並提升教育品質，進而達成教育目標，特訂定本系內部評鑑實行辦法。(以下簡稱本辦法)
第二條  系評鑑委員會，由系主任兼召集人為當然委員，另由系務會議推選助理教授以上（含）兩位以上委員共同組成，委員任期至完成該次評鑑工作為止。
第三條  本系內部評鑑項目包括：
1.目標、特色與自我改善。
2.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。
3.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。
4.研究與專業表現。
5.畢業生表現。
第四條  本系內部評鑑程序：
1.依照內部評鑑時程表逐步追蹤改進。

2.委員需定期召開小組會議，討論追蹤評鑑改進事項，並且依照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撰寫辦理情形。

3. 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每三個月追蹤考評一次，並於3、6、9、12月中前提社科院院務會議討論後，3、6、9、12月底前報教務處彙整後提交行政會議討論。
第五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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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事務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

97年02月20日經院務會議通過
97年2月20日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依據本校學門評鑑辦法及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，建立一完善之內部評鑑制度，協助系所之發展，以增進辦學績效，並提升教育品質，進而達成教育目標，特訂定本系內部評鑑實行辦法。(以下簡稱本辦法)
第二條  系評鑑委員會，由系主任 (兼召集人)為當然委員，另由系務會議推選助理教授以上（含）兩位委員共同組成，委員任期至完成該次評鑑工作為止。
第三條  本系內部評鑑項目包括：
1.目標、特色與自我改善。
2.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。
3.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。
4.研究與專業表現。
5.畢業生表現。
第四條  本系內部評鑑程序：
1.依照內部評鑑時程表逐步追蹤改進。

2.委員需定期召開小組會議，討論追蹤評鑑改進事項，並且依照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撰寫辦理情形。

3. 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每三個月追蹤考評一次，並於3、6、9、12月中前提社科院院務會議討論後，3、6、9、12月底前報教務處彙整後提交行政會議討論。
第五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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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

96年12月25日經系務會議通過
97年2月20日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依據本校學門評鑑辦法及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，建立一完善之內部評鑑制度，協助系所之發展，以增進辦學績效，並提升教育品質，進而達成教育目標，特訂定本系內部評鑑實行辦法。(以下簡稱本辦法)
第二條  系評鑑委員會，由系主任 (兼召集人)為當然委員，另由系務會議推選助理教授以上（含）兩位委員共同組成，委員任期至完成該次評鑑工作為止。
第三條  本系內部評鑑項目包括：
1.目標、特色與自我改善。
2.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。
3.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。
4.研究與專業表現。
5.畢業生表現。
第四條  本系內部評鑑程序：
1.依照內部評鑑時程表逐步追蹤改進。

2.委員需定期召開小組會議，討論追蹤評鑑改進事項，並且依照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撰寫辦理情形。

3. 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每三個月追蹤考評一次，並於3、6、9、12月中前提社科院院務會議討論後，3、6、9、12月底前報教務處彙整後提交行政會議討論。
第五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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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學系內部評鑑實施辦法

97.01.23九十六學年度第八次系務會議通過
97年2月20日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依據本校學門評鑑辦法及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，建立一完善之內部評鑑制度，協助系所之發展，以增進辦學績效，並提升教育品質，進而達成教育目標，特訂定本系內部評鑑實行辦法。(以下簡稱本辦法)
第二條  系評鑑委員會，由系主任兼召集人為當然委員，另由系務會議推選助理教授以上（含）兩位委員共同組成，委員任期至完成該次評鑑工作為止。
第三條  本系內部評鑑項目包括：
1.目標、特色與自我改善。
2.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。
3.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。
4.研究與專業表現。
5.畢業生表現。
第四條  本系內部評鑑程序：
1.依照內部評鑑時程表逐步追蹤改進。

2.委員需定期召開小組會議，討論追蹤評鑑改進事項，並且依照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撰寫辦理情形。

3. 內部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與執行情形報告表每三個月追蹤考評一次，並於3、6、9、12月中前提社科院院務會議討論後，3、6、9、12月底前報教務處彙整後提交行政會議討論。
第五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九

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《佛大社科院訊》企劃案

1、 主旨：本校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成立即將屆滿一週年，希望定期出版《佛大社科院院訊》，提供本校各單位、本院各學系所有師生和外校相關科系人士，了解本校社科院最新動態，一者促進本院師生溝通增進認同感，另者可與校外互動，拓展交流管道，讓外界對社科院的活動有所認識。
2、 上、下學期各出版2期，學期中，原則每2月出版1大張（4開），共4個版面（8開），每版實際大約3,000字。

3、 版面和主題分配如下：

1. 第一版＜本校暨社科院要聞（含報頭）＞：估計5則新聞（含圖片2到3張），每則400到600字不等。

2. 第二版＜學術理論和專書引介＞：3到4則專文或邀稿，由本院學生或老師執筆。

3. 第三版＜風雲人物與活動預告＞：專文介紹本院傑出師生暨專題講座來賓，並預告重要活動如學術研討會等，大約5篇，每篇600字左右。

4. 第四版＜宜蘭采風錄＞：介紹宜蘭地區的風景和習俗3到4則，由本院學生或老師執筆。

4、 組織架構：由院長擔任發行人，編輯委員由社科院各學系所主管擔任，執行主編由周俊雄先生擔任，系所行政助理為助理編輯。徵用本院工讀生和熱心學生數名，協助採訪、拍攝和編輯等業務。

5、 發行對象：本校各行政與學術單位、各系所老師、宜蘭地區各大學院校與中學，及全國大學之社會科學院系所。

6、 發行份數：400份。

7、 經費來源及預算：學校研發經費。

8、 未盡事宜，由院務會議補充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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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行人：院長





編輯委員會


社科院各學系所主管、院長擔任召集人





執行編輯


周俊雄





助理編輯


各系所行政助理








